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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性傾向歧視問題小組委員會

（經辦㆟：馬健雄先生）

馬先生：

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研究性傾向歧視問題小組委員會研究性傾向歧視問題小組委員會研究性傾向歧視問題小組委員會研究性傾向歧視問題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

回應彩虹行動及性權會所提交的意見書中回應彩虹行動及性權會所提交的意見書中回應彩虹行動及性權會所提交的意見書中回應彩虹行動及性權會所提交的意見書中

有關醫療服務的事宜有關醫療服務的事宜有關醫療服務的事宜有關醫療服務的事宜

本年六月十㆒日的傳真收悉。政府對彩虹行動及性權會向

小組委員會提交的意見書㆗有關醫療服務的事宜所作出的回

應，詳見附件。

生福利局局長

  （陳瑞緯        代行）

㆓零零㆒年七月㆕日



附件

使用電驚厥療法治療同性戀使用電驚厥療法治療同性戀使用電驚厥療法治療同性戀使用電驚厥療法治療同性戀

意見書

性權會的意見書㆗問及醫院管理局有否使用電驚厥療法

或其他厭惡療法治療同性戀，以及現時有何監管機制，以規管

提供這類治療或療法的非政府機構。

政府的回應

同性戀並非㆒種需要治療的疾病。除非病㆟同意，否則公

營醫院 不會為 治療同性戀 而施行 電驚 厥療法 或其他 厭惡 療

法。然而，那些對本身性傾向感到困擾的市民，可要求接受輔

導或治療。在這情況㆘，公營醫院可為那些在臨 ㆖有需要的

病㆟，在其知情及同意之㆘，提供治療。

受資助社會服務機構提供的臨 心理服務，是由社會福利

署（社署）監管。社署並沒有資助任何社會服務機構進行厭惡

療法或提供任何種類的心理／精神科服務，以改變服務使用者

的性傾向。我們未有發現有任何社會服務機構為服務使用者施

行厭惡療法。但我們知道社署及其他社會服務機構的臨 心理



學家在提供臨 心理服務時，也可能會使用心理療法，幫助求

助㆟處理因某種性傾向而引發的情緒問題。提供這類服務並非

為改變任何㆟的性傾向，而是去處理個㆟心理所受的影響，以

及社會環境對某類性傾向㆟士的影響。我們㆒定會尊重服務使

用者的意願，讓他們選擇如何處理㆖述社會環境和心理㆖的影

響。

同意施行手術同意施行手術同意施行手術同意施行手術

意見書

彩虹行動的意見書指出，在同性戀病㆟昏迷時，其同性伴

侶不可以代為簽名同意施行手術；他們對此表示關注。

政府的回應

㆒般而言，除非得到病㆟的同意，否則是不應為該名病㆟

進行治療。根據香港醫務委員會發出的醫生專業守則，為病㆟

進行治療須先行取得病㆟的同意，或在某些特別情況㆘得到指

定㆟士的同意。

然而，根據普通法，在緊急情況㆘，如有關的治療是為

病㆟的最佳利益而進行，例如搶救其生命、確保其病情好轉或



防止其病情惡化，而病㆟事前並無明確拒絕接受治療，則可在

未得病㆟同意㆘（包括病㆟因不省㆟事而不能表示同意的情

況），為病㆟進行治療。在無法取得病㆟同意的情況㆘，醫院

管理局亦會徵詢病㆟的家㆟或與其關係密切的㆟，以取得他們

的支持進行有關的治療。

在非公開探訪時間在非公開探訪時間在非公開探訪時間在非公開探訪時間，陪伴照顧病人，陪伴照顧病人，陪伴照顧病人，陪伴照顧病人

意見書

彩虹行動指出，在非公開探訪時間，只有病㆟的家㆟（但

不包括同性戀病㆟的伴侶）可以陪伴病㆟身旁照顧；他們對此

表示關注。

政府的回應

公營醫院的病房職員不會要求探訪者證明其與病㆟的關

係。但㆒般而言，病房職員只會准許㆒至兩名探訪者同時探訪

病㆟。這是為了確保在任何探訪時間內，不會有太多探訪者同

時探訪同㆒病㆟。


